	
附件

	汕头市潮南区取消涉企涉民证明事项目录

	序号
	用证主管部门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开具（盖章）单位
	便民替代措施

	1
	保密部门
	企业近三年无违法、违规问题证明
	申办《广东省涉密计算机、通信和办公自动化设备定点维修维护证书》
	工商部门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验

	2
	保密部门
	企业法定代表人等人员无犯罪证明
	申办《广东省涉密计算机、通信和办公自动化设备定点维修维护证书》
	公安部门
	向公安部门核查

	3
	保密部门
	企业从业人员交纳近3年社保证明
	申办《广东省涉密计算机、通信和办公自动化设备定点维修维护证书》
	社保部门
	提交自行打印的参保证明

	4
	教育部门
	无犯罪记录证明
	教师资格认定
	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
	向公安部门核查

	5
	教育部门
	学生民族成份证明
	我市中考民族学生政策性加分
	民宗管理部门
	考生户口簿和身份证可以证明其民族成份，无需再开具证明

	6
	公安部门
	因自然灾害造成机动车灭失的证明
	机动车申请报废
	自然灾害发生地的街道、镇以上政府部门
	向自然灾害发生所在地镇以上人民政府核实

	7
	公安部门
	因失火造成机动车灭失的证明
	机动车申请报废
	火灾发生地的县（区）级以上公安消防部门
	向公安消防部门核查

	8
	公安部门
	因交通事故造成机动车灭失的证明
	机动车申请报废
	交通事故发生地的县（区）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向交通管理部门核查

	9
	公安部门
	亲属关系证明
	出境时亲属关系认定
	民政部门、卫计部门
	凭结婚证或出生证认定及用证主管部门向发证机关核查

	10
	公安部门
	人员在职（居住）法纪情况提出审批意见
	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办理审批
	户籍所在地辖区派出所、所在企业或单位
	内部核查

	11
	公安部门
	个人（家庭）住房证明
	办理户口准入迁移
	国土部门
	提交自行打印的房产证明

	12
	公安部门
	婚姻登记（状态）证明
	办理户口准入迁移
	民政部门
	凭结婚证认定

	13
	公安部门
	参保证明
	办理户口准入迁移
	社保部门
	提交自行打印的参保证明

	14

	公安部门
	纳税证明

	办理户口准入迁移

	税务部门

	提交自行打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文书式）》


	15
	公安部门
	无犯罪记录证明
	办理 保安服务公司、保安培训学校（专业）、保安职业培训机构设立行政审批
	户口所在地派出所
	内部核查

	16
	公安部门
	个人参保证明
	办理企业商务备案年审
	社保部门
	提交自行打印的参保证明

	17
	公安部门
	同意户口迁入、迁出证明
	办理户口迁入、迁出证明
	村（居）委会
	
	18
	公安部门
	改名、曾用名证明
	申请更改姓名
	村（居）委会
	
	19
	公安部门
	生育登记证明
	流动人口育龄妇女办理居住证
	村（居）委会
	提交《计划生育服务证》

	20
	公安部门
	职称证书鉴定证明
	办理夫妻投靠入户审批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通过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进行网络核验

	21
	公安部门
	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证明
	办理积分入户审批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通过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进行网络核验

	22
	民政部门
	纳税证明
	发起单位申请成立社会团体
	税务部门
	提交自行打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文书式）》

	23
	民政部门
	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
	发起单位申请成立异地商会
	工商部门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上核验

	24
	民政部门
	无犯罪记录证明
	办理社会团体成立登记、法定代表人变更
	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
	向公安部门核查

	25
	民政部门
	无犯罪纪录证明
	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法定代表人变更
	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
	向公安部门核查

	26
	民政部门
	无犯罪记录证明
	办理非公募基金会设立登记
	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
	向公安部门核查

	27
	民政部门
	就业收入情况证明
	灵活就业人员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社保机构
	
	28
	民政部门
	存档证明
	个人档案存放在社保机构的失业人员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社保机构
	
	29
	民政部门
	存档证明
	个人档案存放在社保机构的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社保机构
	
	30
	民政部门
	房产情况证明
	申请人申办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金
	国土部门
	提交自行打印的房产证明

	31
	民政部门
	车辆情况证明
	申请人申办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金
	公安部门
	在省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查询或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查

	32
	民政部门
	工商登记情况证明
	申请人申办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金
	工商部门
	在省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查询或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上核验

	33
	民政部门
	纳税情况证明
	申请人申办最低生活保障
	地税部门
	提交自行打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文书式）》

	34
	民政部门
	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证明
	申请人申办最低生活保障
	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
	通过公积金中心系统网上核验

	35
	民政部门
	收养人本人婚姻状况证明
	申办收养子女登记
	村（居）委会
	出具结婚证或离婚证或个人未婚声明（并由民政部门核查）

	36
	民政部门
	办理抚恤补助登记证（初审） 
	抚恤补助认定
	村（居）委会
	由申请人书面承诺

	37
	民政部门
	退役人员登记审核证明
	军队退役人员身份认定
	村（居）委会
	凭退伍证认定

	38
	民政部门
	大病医疗救助申请证明材料
	申请大病医疗救助
	镇（街道）、村（居）委会
	由申请人书面承诺

	39
	民政部门
	生活困难和无工作单位证明
	退伍军人申请办理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身份认定及相关待遇
	村（居）委会
	由申请人书面承诺

	40
	民政部门
	家庭困难证明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申领定期抚恤金
	村（居）委会
	由申请人书面承诺

	41
	民政部门
	注销户口证明
	申领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死亡丧葬补助费
	公安机关
	提交《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或火化证明

	42
	民政部门
	办理优抚对象优待证（初审） 
	优抚优待认定
	村（居）委会
	
	43
	民政部门
	成年且本人无经济收入声明书盖章
	贫困残疾人申请生活津贴
	村（居）委会
	
	44
	民政部门
	失业证明
	在劳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的无业人员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社保机构
	信息共享等方式办理，在广东省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查询


	45
	民政部门
	收入证明
	证明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申请人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扶养人收入情况
	村（居）委会
	
	46
	司法部门
	广东省法律援助申请人家庭成员申报表盖章
	申请法律援助，证明家庭成员情况
	村（居）委会
	向民政部门、村（居）委会核验

	47
	司法部门
	广东省法律援助申请人家庭申报表盖章
	申请法律援助，证明家庭成员经济状况情况
	村（居）委会
	向民政部门、村（居）委会核验

	48
	司法部门
	无犯罪记录证明
	办理司法鉴定人执业申请
	现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
	由申请人书面承诺，审批机关主动核查

	49
	司法部门
	无行政处罚记录及未结投诉案件的证明
	律师变更执业机构申请
	所在县级司法部门律师管理部门
	通过内部调查或信息共享

	50
	司法部门
	申请人与原执业机构解除聘用关系或者合伙关系以及办结业务、档案、财务等交接手续的证明
	律师变更执业机构申请
	原执业机构
	
	51
	司法部门
	无犯罪记录证明
	办理律师执业申请
	现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
	由申请人书面承诺，审批机关主动核查

	5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灵活就业证明
	申请失业登记中止
	村（居）委会
	
	5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零就业家庭证明
	办理“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手册
	村（居）委会
	
	5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社会保险缴费情况证明
	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申请岗位补贴
	社保征缴部门（委托地方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通过内部调查，信息共享

	5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社会保险缴费情况证明
	用人单位申请招用农业户籍劳动力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社保征缴部门（委托地方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通过内部调查，信息共享

	5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职称证书鉴定证明
	审核专业技术资格
	发证机构
	2016年后我省核发的证书，通过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进行网络核验

	5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社会保险缴费情况证明
	申请就业创业补贴资金
	社保部门
	申报人提交人社一体机自助打印的参保证明

	5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无犯罪记录证明
	办理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许可
	公安部门
	向公安部门核查

	5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身份证号码同一人证明
	身份证重号纠错
	公安部门
	向公安部门核查

	6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社保凭证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时核实申报人是否在申报单位工作
	社保部门
	申报人提交人社一体机自助打印的参保证明

	6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继续教育合格证明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时核实申报人是否完成继续教育
	人社部门
	市管权限的专业技术评审，改为内部核查；报省评审的，提交自行打印的继续教育合格证明

	6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办公场所的使用证明
	办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许可证
	国土部门、住建部门
	提交自行打印的房产证明

	6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住院（就诊）身份证明
	办理社会医疗保险待遇核办、办理职工生育保险待遇核办
	各定点医疗机构
	改为网上核验（全国联网结算医院）

	6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骨灰寄存证明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员申请丧葬补助金
	县级民政部门
	提交火化证明


	6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意外受伤证明
	证明居民在家内受伤，回户籍地报销
	村（居）委会
	由申请人书面承诺

	6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男职工配偶无业证明
	办理生育费用报销
	街道（镇）、居（村）委
	
	6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意外受伤证明
	证明居民意外受伤，申请医保报销
	村（居）委会
	由申请人书面承诺

	6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社会保险缴费情况证明
	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申请社会保险补贴
	社保征缴机构（委托地方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通过内部调查，信息共享

	6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火化证及收据审核
	领取抚恤金和丧葬费
	户口所在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由死者所在单位凭火化证及收据确认，不必要到户口所在镇（街道）审核盖章。

	70
	城乡规划部门
	村民宅基地在土规中性质的证明
	宅基地出规划意见
	国土部门
	
	71
	城乡规划部门
	建设项目所在社区的用地意见
	办理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及变更手续
	村（居）委会或经联社
	
	72
	城乡规划部门
	村集体户向村委报备建房的证明
	办理建设用地规划条件
	村（居）委会
	
	73
	城乡规划部门
	城建档案查询介绍信
	查询人防核准单
	人防部门
	
	74
	国土资源部门
	公司章程资料证明
	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手续
	工商部门
	
	75
	国土资源部门
	未婚证明
	办理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审核
	村（居）委会
	
	76
	国土资源部门
	企业资料证明
	协议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时审核申请单位是否存续
	工商部门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验

	77
	国土资源部门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审批时审核申请单位是否存续
	工商部门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验

	78
	国土资源部门
		建设用地改变土地用途审批时审核申请单位是否存续
	工商部门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验

	79
	国土资源部门
		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时审核申请单位是否存续
	工商部门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验

	80
	国土资源部门
		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时审核单位是否存续
	工商部门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验

	81
	国土资源部门
	企业机读证明
	核实抵押权、抵押人身份
	工商部门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验

	82
	国土资源部门
		土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审批时核验企业性质
	工商部门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验

	83
	国土资源部门
		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手续
	工商部门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验

	84
	国土资源部门
	户口性质证明
	办理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审核
	公安部门
	申请人提供户口簿复印件、向公安部门核查

	85
	交通运输部门
	未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证明
	教练员变更备案
	交通管理部门
	向交通管理部门核查

	86
	交通运输部门
	连续三年内未发生重大以上的交通责任事故证明
	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配发
	公安部门
	
	87
	公路部门
	公路护路林木权属的证明材料 
	更新采伐公路护路林审批事项的申请，公路护路林木权属的证明 
	公路护路林木权属单位
	向权属单位核查

	88
	水务部门
	退水证明
	办理取水许可申请手续
	住建部门
	提供排水许可证或污水处理协议

	89
	农业部门
	企业分税种年度纳税情况证明
	企业申请评定为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税务部门
	提交自行打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文书式）》

	90
	农业部门
	企业无拖欠职工工资证明
	企业申请评定为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人社部门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验

	91
	农业部门
	企业支付职工社会养老保险证明
	企业申请评定为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社保部门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验

	92
	农业部门
	带动农户证明
	企业申请评定为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县（区）农业部门
	内部核查

	93
	农业部门
	无不良信用记录证明
	企业申请评定为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开户银行
	通过银行征信系统网上核验

	94
	农业部门
	劳动保障监察守法证明
	申请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人社部门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验

	95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部门
	不动产登记资料证明表
	办理许可证替代房产证原件或供查看房产信息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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